(    )學年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說明表
	 學系
	職稱
	學期
	科目名稱
	時數

	
	□教    授
□副 教 授
□助理教授
□講    師
	
	
	

	
	
	
	
	

	姓     名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授課時數不足原因與補足時數說明：


	近三學年
授課總時數
(含減授時數)
	學期
	
	
	
	
	
	

	
	時數
	
	
	
	
	
	

	學系承辦人：
聯絡電話：
	教師簽名：

	系(所)主任：
	院  長：

	註課組：
	教務長：

	備 註：一、本校專任教師得於一學年中上下學期合計 18 小時之範圍內，互為調整基本授課時數，且單一學期每週授課時數不得低於 5 小時。如因特殊情況授課不足者，應於次一學期補足為原則。學年如仍無法補足，可以暑修課程補足，補足後如已逾上限者，超出部分可支領暑修課程鐘點費。
     二、基本授課時數：一般專任教師每週9小時；教學型教師、體育約聘講師與專案教師每週12小時；英語中心約聘講師每週14小時。


